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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5_9C_9F_c51_547746.htm 四、土地使用权抵押管理 (一)

土地使用权抵押的概念及其法律特征 土地使用权抵押是指土

地使用者(抵押人)以其合法取得的土地使用权以不转移占有

的方式作为抵押财产向债权人(抵押权人)履行债务作出的担

保行为。抵押权人不对抵押土地使用权直接占有使用，继续

由抵押人使用并收益。土地使用权被当做贷款的担保，如果

抵押人在借款合同期满后仍不能归还贷款，土地使用权将转

归抵押权人所有，或者由抵押权人按法定程序处置。 土地使

用权抵押除了具有一般财产抵押权的法律特征，如抵押权是

一种担保物权，以清偿债务为目的，具有不可分性、附属性

以外，还具有其特有的法律特征。 (1)用于抵押的土地使用权

必须是通过有偿出让或转让方式取得的合法土地使用权，并

且是已办理土地登记手续的土地使用权。 (2)土地使用权抵押

设定本身并不发生土地使用权转移。 (3)土地使用权抵押时

，amp.其地上建筑物及其他附着物随之抵押。土地使用权与

地上建筑物及其他附着物必须同时抵押。 (4)土地使用权抵押

不得违背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规定。 (5)土地使用权人将土

地抵押后，并不丧失转让权，但在转 让土地使用权时，应告

知抵押权人。 例题：用于抵押的土地使用权必须是通过( AB )

方式合法取得。 A. 出让 B.转让 C.划拨 D.租赁 判断题：土地

使用权抵押设定本身并不发生土地使用权转移。 ( R ) (二)土

地使用权抵押的程序 土地使用权抵押的一般程序为： (1)抵押

申请。 (2)抵押物估价。受理抵押贷款的银行对抵押物(土地



使用权)进行估价，并根据抵押物估价额的一定比例确定贷款

数额，但其贷款额度一般不高于估价的70%。 (3)抵押双方当

事人签订土地使用权抵押合同。 抵押合同公证。抵押合同签

订后，抵押人与抵押权人共同到所在地司法部门公证处办理

公证手续，领取抵押公证书。 (三)土地使用权抵押合同管理 

签订抵押合同，必须采取书面形式。土地使用权抵押合同的

主要内容有： (1)土地使用权抵押双方当事人的名称、住所、

抵押人的开户银行及账号。 (2)抵押标的物的位置、面积、地

价、权属状况与性质，即土地使用权属是否清楚合法，是出

让(转让)取得土地使用权还是划拨土地使用权，若是后者，

是否已补办出让手续等，土地使用年限和剩余年限等。 (3)土

地使用权抵押贷款的数额、币种、用途、借款年限、利率、

支付方式、归还本息方法等。 (4)土地使用权估价额与抵押

率(即抵押贷款与土地使用权估价额的比率) (5)土地使用权抵

押的占管人、占管方式、占管责任，以及意外毁损，灭失的

风险责任。 (6)土地使用权是否已设定过抵押。 (7)土地使用

权抵押权的实现与消失的处分方式。即如抵押期限届满，土

地使用权抵押权的处置方式，如归还、拍卖、转让等。 (8)违

约责任及争议解决的约定。 (9)签约日期、地点及双方商定的

其他条款等。 土地使用权抵押当事人如违反抵押合同，其违

约责任主要有： (1)抵押人未按规定用途使用贷款，抵押权人

可以提前收回抵押贷款，并按有关规定处理罚息。 (2)抵押人

擅自将抵押物转让、出租或以其他方式处分时，其行为无效

。抵押权人有权提前收回贷款，并可要求抵押人支付一定的

违约金。 (3)抵押到期不能履行债务或者在抵押合同期间宣告

解散、破产的，抵押权人有权依照法律规定和抵押合同的规



定处分抵押财产。处分抵押财产所得，抵押权人有优先受偿

权。amp.因处分抵押财产而取得土地使用权和地上建筑物、

其他附着物所有权的，应当依照有关规定办理过户登记。 (4)

由抵押人因隐瞒抵押物的共有、争议、查封、扣押或已经设

定过抵押权等情况所产生的后果，由抵押人承担责任。 (5)由

抵押人占管的抵押物发生毁损，导致土地价值减少甚至破坏

，抵押权人可要求抵押人恢复土地的原价值或赔偿损失，或

减少担保金额。 (6)抵押物的受赠人、继承人拒绝偿还贷款本

息的，抵押权人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起诉。 (7)抵

押双方当事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发生争议，不能协商解决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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